投标申请函

致                           ：
参加贵公司                           项目比选的有关活动，并参与此项目的投标。为此：
1.我方同意在本项目投标文件中规定的递交比选响应文件截止日起遵守本比选文件中的承诺。
2.我方承诺已经具备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投标人应当具备的条件。
3.提供投标人须知规定的全部比选响应文件，包括比选响应文件正本1 份，副本1份。
4.我方已详细阅读全部比选文件，包括修改文件(如有的话)以及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我方将自行承担因对比选文件不明或误解而产生的相应后果。同时我方充分理解本次比选活动所采取的程序办法及相应安排。我方在此不可撤销地放弃对相关程序性办法及相应安排提出任何异议的权利，并放弃因此而向比选单位或代理机构提出任何索赔的权利。
5.我方愿意向贵方提供任何与本比选文件有关的数据、情况和资料。若贵方需要，我方愿意提供我方作出的一切承诺的证明材料。
6.我方已详细审核全部递交的比选响应文件，包括比选文件修改书（如有的话）、参考资料及有关附件，确认无误。
7.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通讯请寄：
地    址：               邮    编：               
[bookmark: _GoBack]电    话：               传    真：               
中介机构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